天津市武清区汽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天津市武清区汽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第一节 总则

一、规划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天津市总体规划2005-2020》、《天津市武清区城乡总体规划（2008-2020年），进一步深化落实武清区汽车城的主导功能、建设总量、三大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强化武清区规划建设管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促使武清区汽车城的城镇建设能够协调有序，适应新形势下的城镇发展需要，特制定《天津市武清区汽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二、规划范围

本规划区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佛罗伦萨小镇西侧，其四至范围：西至新开路，南至前进道，东至南东路，北至雍阳西道，总用地面积约86.06公顷，本规划区属于新建地区。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2.《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9年3月；

3.《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程》2010年2月；

4.《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2006年7月；

5.《天津市武清区城乡总体规划》（2008-2020年）；

6.《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7.《天津市区县示范产业园规划设计导则》；

8.国家及天津市有关政策、规定及技术标准。

第二节 单元总体控制

一、规划层级划分及划分原则

1.根据地区功能、主次干道及其他自然界限进一步划分为4个街坊。

2.规划控规以片区相关数据作为根据，对人口规模、建设规模等指标进行分解落实及控制管理的基础平台。

3.地块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和最小单元。

二、主导功能和类型

 本次控规在落实片区层面控规确定的功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并确定汽车城的功能定位是：以汽车4S店产业为主，以配套服务为辅的综合功能区。

三、规模

1.用地规模控制

汽车城规划总用地约86.06公顷，全部为建设用地。

2.建筑规模控制

汽车城规划总建筑面积控制上限，总建筑面积不大于63万平方米。

四、开发强度

汽车城总体建设强度以中等强度开发为主导，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容积率控制在1.2—1.6之间，最大限度的利用交通和土地资源。

五、规划用地构成

1．商业服务业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共49.23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57.20%。

2. 绿地

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共15.87公顷，全部为防护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18.43%。

3. 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共3.55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4.13%。

4．道路广场用地

城市道路用地共17.41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0.24%。    

表一 规划用地平衡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

	
	大类
	中类
	
	
	

	1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49.23
	57.20

	2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5.87
	18.43

	
	
	G2
	防护绿地
	15.87
	

	3
	U
	
	公用设施用地
	3.55
	4.13

	
	
	U1
	供应设施用地
	1.75
	

	
	
	U2
	环境设施用地
	1.80
	

	4
	S
	
	道路广场用地
	17.41
	20.24

	
	
	S1
	道路用地
	17.41
	

	合计
	城市建设用地
	86.06
	100


第三节 绿地规划

一、规划原则

因地制宜，落实《天津市武清区城乡总体规划（2008-2020年）》确定的绿地景观规划建设的目标，合理安排绿化景观结构，确定绿化景观系统布局，丰富城市景观，提升汽车城的整体环境质量。

规划努力突出本地区景观的地域性特点，根据用地性质与空间结构，考虑整体生态系统完整性。

二、规划内容

单元内绿地全部为防护绿地，主要由道路防护绿地、高压走廊绿带、卫生隔离带组成。
三、规模

规划绿地约为15.87公顷。

四、控制要求

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四节 公共设施规划

规划单元内无公共设施。

第五节 道路交通系统

一、交通规划目标与重点

（1）统筹考虑区域交通设施的规划，充分考虑与武清其他区域之间的联系，同时完善内部支路系统。

（2）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在地块内尽可能形成规划完善、等级分明的路网系统，为各街坊及地块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

（3）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及相关规定，提供配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泊位指标。

（4）根据外围道路的性质、功能，设置规划地块出入口，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减少地块对公路及外围主要道路的交通影响。

二、城市道路规划

（1）道路规划

严格执行城市主干路、次干路系统规划，保证城市干路系统的完整性、连续性和通畅性。城市支路根据实际建设的需要，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进一步落实，但必须保证应有的路网密度和道路用地率，以期形成完善的路网体系，改善交通微循环，有效缓解干路系统可能出现的交通压力。

途经本规划区的道路主要有主干道4条，次干道1条，规划支路2条，道路规划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二  规划道路一览表

	序

号
	规划道路

等级
	道路名称
	红线

宽度

（米）
	道路断面
	主要交叉口形式

	1
	主干道
	南东路
	100
	20—27.5—5—27.5—20
	平面交叉

	2
	主干道
	雍阳西道
	40
	——
	平面交叉

	3
	主干道
	前进道
	85
	——
	平面交叉

	4
	主干道
	新开路
	46
	4—16.0—6—16.0—4
	平面交叉

	4
	次干道
	新安路
	30
	3.0—24.0—3.0
	平面交叉

	5
	支路
	驰安道
	20
	4.0—12.0—4.0
	平面交叉

	6
	支路
	新康路
	20
	4.0—12.0—4.0
	平面交叉



（2）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未安排交通设施。

此外，规划区内各类建筑应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0）及有关规定配建停车场，停车场的布置应保证安全、出入方便、节约用地为原则。

第六节 市政工程规划

一、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期末最高日总用水量约为4534.15立方米。绿化、浇洒道路用水采用再生水供给，再生水用水量约为504.3立方米/日，则规划区内自来水供水系统需供水量约为4029.85万立方米/日。

    规划区用水水源由市政给水系统统一供给，水源由周边水厂供给，由规划区周边市政道路下供水管道给规划区供水。

二、污水工程规划

    排水体制采取雨、污分流制。

    平均日污水排放量约为2787.5立方米/日。

污水经市政污水管道收集后进入规划区02号地块的规划污水处理厂，规模为2.5万吨/日，占地面积1.8公顷。

三、雨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雨水排至新安路两侧雨水管及前进道两侧雨水管，经市政雨水管网收集后最终排入附近水体。

四、再生水利用规划

本规划区中水引自规划区02号地块的规划中水厂，规模1.5万吨/日，占地面积为1.75公顷。

五、电力工程规划

预测电力负荷为29MVA。

在本规划区内规划有1座户内35KV变电站，规模为2x5.6MVA，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

规划区内过境1条220KV与2条110KV架空线，220KV双回走廊控制宽度为40米，110KV双回走廊控制宽度为30米。

六、通讯工程规划

固定电话普及率150部/公顷，则固话量为7384部。

规划区内的电信业务由西区电信局承担。

规划区内规划2座邮政所，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座，结合公建设置。

七、供热工程规划

规划区热负荷3.8万千瓦，规划区供热由武清区市政供热系统统一供热，根据每座换热站服务面积不超过15万平方米，则区内规划约4座换热站，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结合建筑设置。

八、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用气负荷为1.245万立方米/日，规划区东侧的现状然气调压站，有供气需求的单位可自建调压装置，建设需要满足消防规范要求。

九、环境卫生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部不自建垃圾转运站，区内垃圾由环卫车辆收集送去就近的垃圾转运站。

规划区设置3座固定公厕，建筑面积为每座50-120平米，结合公建设置。

表三 市政基础设施配置指引表
	类别
	序号
	项目
	数量
	所在街坊或单独地块号
	是否要求独立建设

	
	
	
	现状
	规划
	
	

	消防
	1
	消防站
	0
	0
	--
	--

	给水
	2
	给水泵站
	0
	0
	--
	--

	
	3
	自来水服务站
	0
	0
	--
	--

	排水
	4
	雨水泵站
	0
	0
	--
	--

	
	5
	中水处理厂
	0
	1
	02-04
	是

	
	6
	污水处理厂
	0
	1
	02-03
	是

	电力
	7
	35kV及以上变电站
	0
	1
	03-01地块
	否

	通讯
	8
	邮政支局
	0
	0
	--
	--

	
	9
	邮政所
	0
	2
	01-01地块

03-01地块
	否

	
	10
	电信设备间
	0
	0
	--
	--

	供热
	11
	锅炉房
	0
	0
	--
	--

	
	12
	换热站
	0
	4
	01-01

02-01

04-01
	否

	燃气
	13
	燃气抢修站
	0
	0
	--
	--

	
	14
	燃气调压站
	0
	0
	--
	--

	
	15
	燃气罐站
	0
	0
	--
	--

	环卫
	16
	公厕
	0
	3
	01-01地块

03-01地块

04-01地块
	--


第七节 城市安全规划

一、消防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消防警力配备5人/万人，消防站的设置服务半径为4-7公里。
规划区不单独建设专业消防站，消防执勤由附近消防站承担。汽车城的消防可根据企业性质，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要求设置企业消防站。

规划区所有的公共设施如变电站、燃气调压站等应与周边建筑满足消防安全间距。

二、抗震规划

武清区属于我国设计地震分组的第二组，所以武清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5g。

三、人防规划

人防干道工事结合城镇建设规划，平时作为地下人行道、商店、车库战时为疏散掩蔽场所，实行平战结合。

第八节 城市设计控制

规划单元的城市建设高度整体控制在24米以下，单元周边的南东路、雍阳西道、新开路和前进道，是以车行尺度景观对外展示形象的主要道路。可以宽阔的道路绿带、大尺度的步行空间与简洁挺拔的建筑相结合，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根据高效利用土地的原则和打造标志性节点的需求，可以设置60米控高区，局部标志性建筑可控制在100米以下。

第九节 规划实施措施与建议

1. 规划的弹性适应与动态控制

地块使用性质的确定有一定的弹性，以适应动态管理，这种弹性可以用“用地的兼容性”来反映。用地兼容条件与适建范围必须符合《天津市中心城区外围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使用性质兼容性规定》。

2. 对规划用地性质的调整

地块用地性质的调整与兼容以不影响本控规单元整体布局结构、不影响相邻地块用地功能、保证相关专业设施系统完整有效、便于提高土地开发利用价值以及社会环境效益为前提，但调整必须经过规划管理部门准许。

3. 对规划地块控制指标的调整

对地块开发中凡留出满足规定指标以外的公共开放空间，在符合消防、卫生、日照、交通等有关要求的前提下，可按容积率奖励规定调整地块相关控制指标。其他大幅提高地块容积率的情况，需要按照控规调整程序进行规划论证，履行管理审批程序。

4. 对已定线道路的调整

对规划范围内已经定线的城市主次干道原则上不允许调整，支路及以下等级道路如需要调整时，必须报请规划管理部门准许，同时必须保证调整路段的端口与周边路网的有机衔接，避免断头路，以保证城市路网的通畅。

5. 其他建议

地下人防设施、应急避难场所、无障碍设计、广告宣传牌设置、夜景照明等配建要求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节
图则说明
一、 本规划图则由总图则和分图则组成。总图则由区域位置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规划图（总图图则）、地块划分编号图、道路交通规划图。分图则标明各地块的具体控制指标，由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配套设施、建筑后退控制线、禁止机动车出入口路段等组成。

二、 地块划分由街区-地块两级组成，本规划共分4个街坊，依次为01街坊、02街坊、03街坊、04街坊。

附 录
附录一：名词解释与技术规定

地块：指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2》规定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划分的城市用地单元。

用地面积：包括开发建设单位的代征地面积和上述地块净用地面积。 

用地性质：某一地块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2）划分的土地利用的类别。

用地红线：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批准的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界限。

道路红线：规划的城市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建筑限高：地块内所有建筑物室外地坪起到其计算最高点不得超过的最大高度限值。

容积率：一定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建筑密度：一定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用地面积的比例。

绿地率：地块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与地块用地面积的比例。

公共开放空间：指地块内能够全天开放供公众使用的空间。

凡本文本中未列明的其他名词定义及有关指标要求应符合《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程》的规定。

附录二：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细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应首先这样做的：正面高速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对待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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